《威海市公共就业业务数据管理办法》
起草说明
   
现将《威海市公共就业业务数据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数据管理办法》）起草说明报告如下：
一、必要性
公共就业数据质量是实现公共就业服务和就业管理信息化的基础，关系到各项就业服务工作的正常开展。加强公共就业业务数据的管理，提升公共就业业务数据质量,是新形势下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必然要求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二、文件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70号)
[bookmark: _GoBack]2.《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》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 第28号）
3.《关于印发全国就业信息监测数据质量控制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[2011]40号）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4号）
三、调研论证情况
《数据管理办法》起草过程中，充分研究借鉴了威海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有关数据管理的制度规定，根据全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工作实际进行制定。
四、意见协调情况
《数据管理办法》起草后，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召开了中心主任办公会议，中心各科室和局属相关科室、单位参与讨论后，对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。形成征求意见稿后，征求了各区市意见，并依据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。
五、起草过程 
《数据管理办法》起草过程中，积极与中心各科室和局属相关科室、单位及各区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沟通，多次征求他们在公共就业业务数据管理方面的需求和建议，进一步丰富了文件内容。
六、文件主要内容
（一）总则。明确数据的定义及分类，数据应遵循及时、完整、准确、安全、保密的原则严格管理。
（二）数据采集和审核。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按照“规则统一、渠道多样”的原则，通过经办窗口、业务协同、网上平台、移动终端、自助设备数据共享等方式采集数据，并对数据进行审核管理。
（三）数据保管和维护。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及时、主动做好数据维护管理工作，保障我市公共就业业务系统正常、有效运行。
（四）数据查询和使用。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按有关规定提供就业数据查询服务，控制就业数据的使用范围、使用方法，不得泄露、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及其他合法权益;可根据业务需要对数据进行汇总、统计和分析。
（五）数据质量检查。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通过管理和技术手段加强数据质量管理，不断完善数据质量检查指标，预防和减少数据错误，确保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市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及时完善就业信息监测数据质量标准。
（六）数据保密和安全。建立数据保密制度，未经审查批准，不得擅自查询、复制、传播和向他人泄露数据。定期做好数据备份和容灾工作。
（七）法律责任。对违反规定的，要按照情节轻重，给予相应的处分。
（八）附则。
七、主要问题说明及推进文件实施措施
《数据管理办法》中数据采集、审核、保管和维护是该办法的核心部分，关系到数据的质量、安全，更关系到公共就业服务工作的正常开展，我们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并在征求相关单位及各区市的意见后制定，内容切实可行，具有可操作性。
接下来，伴随着全市公共就业服务工作的深入开展，将进一步规范数据的采集和审核，督促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及时、主动做好数据维护管理工作，保障我市就业业务系统正常、有效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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